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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346        证券简称：特力洁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

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李建新、沈姍 

设立日期 2017年 3月 23日 

实缴出资 人民币 0元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1185号 1幢

1层 J6620室 

邮编 2001802 

所属行业 咨询服务 

主要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文

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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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品牌

管理咨询，创意服务，翻译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9BB13W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

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否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李建新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7 年至今，担任上海特力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提供清洁服务，主要产

品智慧公厕。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沪杭公路 4619 

号 3 幢 19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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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李建新持有上海特力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05,125股股份，持股比

例 45.20%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沈姍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17 年至今，担任上海特力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提供清洁服务，主要产

品智慧公厕。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沪杭公路 4619 

号 3 幢 191 室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沈姍持有上海特力洁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544,9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30.29%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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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是 

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李建新、沈姍、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4、其他应披露的事项：李建新先生与沈姍女士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二人系

夫妻关系。李建新持有特力洁 45.1985%股权以及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0%股权，是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

人。沈姍持有特力洁 30.292%股权以及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50%股权，是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建新、沈姍 

股份名称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少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合计拥有

权益

直接持股 4,359,925股，占比 85.49%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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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

前） 

4,359,925

股，占比

85.49%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19,050股，占比

25.8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040,875股，占比

59.62%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

权益 0

股，占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无 无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6年 4月 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海德钰铂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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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式或大宗交易减持挂牌公司 4,359,925股，拥

有权益比例拟从 85.49%变为 0%。 

 

（二）权益变动目的 

收回投资款。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李建新、沈姍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德钰铂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以每股人民币 0.51元的价格向

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李建新、沈姗、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特力洁股票。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动。 

 

（二）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

格、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

情况 

收购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的规定，具备收购主体资格，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

形。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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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管理的经营性质资产情况，在符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业务规则及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的基础上，向上海特力

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入其他经营性

业务，以提高上海特力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进而提升公司价

值和股东回报。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 

 

（三）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权转让协议》 ； 

二、 信息披露人相关证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辉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建新、沈姍  

2026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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